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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事热议 /社会与法

! ! ! !行政罚款为何设最高限额 !"万元？行
政处罚和承担刑事责任、民事赔偿之间，又
有什么关联？行政罚款又该如何防止“乱处
罚”和“该罚不罚”？

3种法律关系并行不悖
假如一家企业使用地沟油，危害食品安

全，造成严重后果。那么，这家企业不仅要
因为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，还要对受害人
承担民事赔偿，这种赔偿可能会令企业主倾
家荡产。此外，还会因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
而受到行政处罚，依据目前的修正案草案，
行政处罚的最高限额是多少？!"万元。

曾有一种担心是，如果危害公共安全、
人身财产安全、生态环境保护，后果很严重，
就应该让加害者承担沉重法律责任，这最高
!"万元的限额，太“轻飘飘”。
这想法，实在是一种误解。开头说了，就

好比那个用地沟油的，一旦危害了公共安
全，刑事、民事、行政，三种法律关系并行不
悖，要罚的，可不单单是那最高 !"万元，那
!"万元也只不过仅仅是行政罚款。

为啥提高到20万元
依据行政处罚法，政府规章可以设定警

告和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，罚款限额由

省级人大常委会规定。#$$%年，市十届人大
常委会制定了相关规定，明确市政府规章对
非经营活动设定罚款不得超过 #&&&元，对
经营活动设定罚款不得超过 '万元。!&&%

年，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修改相关规定，明
确市政府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
设定罚款的限额为 '万元；但对涉及公共安
全、人身财产安全、生态环境保护、有限自然
资源开发利用的违法行为，可以设定不超过
#&万元的罚款。

!&&%年以来，本市约有 '&件政府规章
设定了最高 #&万元的罚款，主要集中在涉
及公共安全的建设项目、安全生产、食品生

产、环境保护等领域。
时至今日，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

化。食品安全、生产安全领域一些违法行为
的社会危害后果和负面影响日益突出；同
时，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收入水平不断提高，
!&#'年本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
为 (')*+元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
入为 +$!")元，较之 !""%年的 !"%%)元和
$!+'元，两项增长均已超过 +倍。
因此，要让行政规章罚款限额在未来一

段时间内适用，防止违法“成本低”，违法“收
益高”的现象发生，适当提高限额，符合本
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依法行政管理的实
际需求。

该罚就罚但不乱罚
需要说明的是，行政处罚遵循的一个原

则是：既不乱罚，也要该罚就罚，换句话说，
既不“乱作为”，也不“不作为”。

因此，调整规章设定罚款限额，并不意
味着每件规章罚款的数额都要按照最高限
额来确定。!""%年规章罚款设定限额调整以
来，市政府出台的规章中仅 '"!设定了最高
+"万元的罚款规定。今后，市政府也将继续
在市人大常委会授权的罚款设定限额内，根
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，严格遵
循“过罚相当”，设定具体的罚款额度。同时，
行政规章设定罚款以 !"万元的定额罚款为
主，以违法所得 '倍以下倍数罚款为补充。

目前，综合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++

次会议的审议意见，修正案草案需要继续斟
酌评估的一个问题是：行政罚款最高限额为
!"万元，究竟是高了，还是低了？

本报记者 姚丽萍

行政罚款为何提高最高限额？
本周，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设定行政

处罚罚款限额的规定》修正案草案提交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审议

! ! ! !现如今养宠物狗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与此
同时，宠物狗伤人引发的民事案件也逐年增
多。长宁区法院对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统计发
现，此类案件的发生，大都与饲养者疏于对宠
物狗的管控有关。法官提醒：切莫小看一条狗
链子，对宠物狗的有效羁束，不仅能使饲养者
免于财产损失，更可以使他人免受人身侵害。

处理粪便，狗绳放在了地上
!"+!年 %月的一天傍晚，李女士在小区

里散步时突遭两条宠物狗袭击，其中一条狗
将李女士咬伤。因协商赔偿事宜未成，当年 +!

月李女士将饲养肇事宠物狗的熊先生告到长
宁区法院。李女士向法庭诉称，事发时，熊先
生因处理狗的粪便而将狗绳放在地上，没有
牵在手里。自己被失去羁束的狗咬伤，熊先生
应负全部赔偿责任。李女士要求熊先生赔偿
医疗费、护理费等损失共计 *'""余元，并负
担事发之日起她在狂犬病 +"年潜伏期内因
狂犬病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。

熊先生告诉法官，事发时自己确实在处
理狗的粪便，但并不是将狗绳放在地上，而是
踩在脚下。自己饲养的两条狗都办理了养犬
登记证，并且每年都按规定进行免疫接种，不
会携带狂犬病毒。因此，同意对李女士的损害
承担全部赔偿责任，但不同意不合理的诉讼
请求。

经李女士申请，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
对李女士的伤情鉴定，结论为：李女士被狗咬
伤致软组织损伤。法庭对该案作出判决：被告
熊先生应赔偿原告李女士医疗费等各项损失
共计 +"!,元；驳回李女士其余诉讼请求。

主审法官侯欣琳表示，本案最大的争议
是原告认为自己存在得狂犬病的危险，被告

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；被告则认为自己
饲养的狗不会携带狂犬病毒。法庭认为，原告
在 +"年潜伏期内是否发生狂犬病，如果发生
狂犬病是否与本次事件有关，以及相应的治
疗费用等都处于不确定状态，因此本案中不
作处理。原告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。

未束狗链，女邻居受惊跌伤
!"+!年 %月的一天，同样是在自己所住

的小区内遇到宠物狗，但曹女士遭遇的情况
比李女士要严重得多。当天，正在小区里行走
的曹女士突然被一条狗吠叫着追赶，急忙躲
避的曹女士惊慌中跌倒受伤。肇事狗的饲养
者张先生随即陪同曹女士去医院就诊，诊断
结论为曹女士右膝外伤，张先生支付了当日

的诊疗费 $"元。
两个星期后，曹女士再次去医院检查的

诊断结论，让她傻了眼。经拍片诊断，曹女士
的右膝前叉韧带完全断裂，需要住院治疗。去
年 !月，曹女士一纸诉状将张先生告到法院，
要求张先生赔偿医疗费、残疾赔偿金等各项
损失共计 +,-!万余元。张先生则向法庭辩称，
事发时狗虽然没有束狗链，但自己和狗都在
门口，不是在外面遛狗，是原告戏弄狗才导致
事情发生的。而且，原告时隔两周后再去医院
诊断，其伤情应与事发当天没有因果关系。

日前，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最终达成调
解协议：张先生一次性赔偿曹女士医疗费、残
疾赔偿金等总计 )万元，双方对此事无其他
争议。

出门拉屎，大犬撞倒骑车人
前年 #!月的一天中午，沈女士骑自行车

路过一家宠物店。突然，店里窜出一条阿拉斯
加犬撞向自行车，沈女士避让不及，连人带车
摔倒在地。事发后，沈女士向警方报警并前往
医院急诊，医生诊断沈女士左脚踝骨骨折，需
要住院治疗，为此，沈女士支付医疗费近 !万
元。之后，经警方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，
沈女士的伤情达到十级伤残。

去年 )月，沈女士向长宁区法院提起侵
权赔偿诉讼。沈女士认为，实际控制肇事犬的
柳先生没能有效控制肇事犬，应承担全部赔
偿责任；宠物店店主尹先生未在店门口设置
防护设施，应负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。因此，
要求柳先生赔偿各项损失 ##-%万余元，尹先
生承担 !&.的补充赔偿责任。

法庭查明，事发当天，宠物店开门放狗出
来拉屎时，沈女士正好从门前经过，结果导致
意外发生。被告尹先生经营的宠物店，没有办
理营业执照，也没在卫生防疫部门办理登记。
近日，法庭对此案作出判决：柳先生应赔偿沈
女士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##-(万余元；尹先生
承担上述赔偿款 !&.的补充赔偿责任。

主审法官胡培莉表示，被告柳先生作为
肇事犬的实际控制人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控
制该犬，导致该犬窜出宠物店，实施了侵害原
告身体健康的行为，造成损害后果，柳先生应
对原告的损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涉事宠物
店属于非法开设，被告尹先生作为宠物店经
营者，未采取措施防止肇事犬扰民，对原告损
害结果的发生也有一定过错，应当承担与其
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。

特约通讯员 章伟聪 本报记者 袁玮

疏于管控，宠物犬伤人时有发生

! 有关部门在对商贩使用的油品进行检查 图 /0

法官提醒：对爱犬有效羁束使他人免受人身伤害

本周，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
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人民政府
制定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罚款限
额的规定》修正案草案提交市十
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11次会议
审议。
依据修正案草案，市政府规

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，
设定罚款限额提高至20万元；
而对危害公共安全、人身财产安
全、生态环境保护、有限自然资
源开发的严重违反行政管理秩
序，并有违法所得的行为，罚款
设定则为违法所得3倍以下。

绍波 图


